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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与 “官治”:
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

*

颜 军

［提 要］地方自治是晚清民间吁求之一，立宪派、革命派将其视为民主建设的基础。新政开始后，

清政府将地方自治纳入改革范畴，对如何改革，各级官员有不同看法。为稳步推进，清政府在天津进

行了自治实验。在此基础上，推出地方自治的最终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官方监督下，建立分权制衡

式的自治组织，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资金开展地方建设。这种“官治”色彩浓厚的

“自治”方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清朝灭亡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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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中国是否存在专制政体，学术界曾有过争论①，但就清朝而言，“专制”则是统治者

明确强调的②。那么，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中，面对民间的民主诉求，推崇专制的清朝政府是

如何应对的呢?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901 年，为救亡图存，清政府开始了新政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而地方

自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截至清朝灭亡，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地方自治改革举措，掀起了一场声

势颇大的基层社会改造运动，使当时民间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气象。

对清末专制政权推行的地方自治改革，学界有不同看法，有认为它带有浓厚官办色彩的③，

也有认为它反映了清末专制集权的空前削弱④。那么，清末地方自治改革到底呈什么取向? 对此

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朝灭亡的原因。

一、民间社会对地方自治的吁求

地方自治是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的一项政治制度，它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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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有权通过选举组织机构，管理地方事务。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成果，地方自治反映了自由、

平等理念在政治管理上的要求，极大调动了人们参政的热情，对推动社会、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

地方自治制度形成后，便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播。由于文化背景、政治条件不同，地方自治出

现了不同的模式。日本学者村松歧夫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权程度的差异，将近代以来形成

的地方自治制度分成“政治式分权”、“行政式分权”和“行政式转让”三种类型⑤，其中，“政

治式分权”式的民主性最强，“行政式转让”式的最弱。

鸦片战争后，地方自治也开始被中国人所认知，在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前，当时社会各群体

已经积极呼吁实施地方自治。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诉求，一种以君主立宪为目标，一种以民主

共和为目标。前者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 ( 立宪派) 为代表，后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

人为代表。两者虽然在政治目标上存在差异，但都主张地方民众全面参与地方政治。如维新派认

为，中国在近代的衰败，根本上是由于清朝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固有的体制，不但民众无权参

政，即便体制内，也是上下隔绝，国家政治“惟政府一二人任之，虽圣人亦有不周者矣”。与此

相比，欧美国家，包括日本，“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特别是这些国家实行地方

自治，“举国之公民，各竭其力，尽其智，自治其乡邑”，为民众参政提供了良好的渠道。⑥因此，

中国要振兴，首要的任务就是仿效西方体制，进行政治改革，在他们看来，地方自治则是一条捷

径。

维新派认为，中国自古就有自治的传统，因此，在中国进行地方自治建设，是 “因业而非

创业”的“至易行之事”，⑦但中国传统的自治存在不少弊端，如 “国家未为定制，而议员局长

不由民举，故时有世家巨绅盘踞武断之弊，而小民尚蒙压制愚抑之害而不得伸”。⑧为此，他们提

出了不少改造方案，其中以康有为提出的 “公民自治”最有代表性。他建议，为激发民气，只

要达到一定标准的 “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资格; 乡、都、县、省四级都实行地方自治，由

“公民”选出地方自治组织; “凡一县、一道府、一省之政，例在国律范围之中。凡赋税公积、

警察、户籍、学校、农、工、商、道路、桥梁、市港、山林、川河、医病卫生、慈善教化，皆由

议会议定，地方长官许可，则施行之。”通过推行这种“举公民以为之”的地方自治，最终实现

君权、国权、民权的统一。

革命派也推崇地方自治，在他们看来，自治是民权政治的最高境界。如孙中山表示: “余以

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⑨在其《革命方略》中，地方自治是民

众维护权利、建设民主共和国家的手段与基础，其规定: 中国民主革命分成军法、约法、宪法三

个阶段，军法阶段就是在革命政府领导下，以武力扫除反动势力，约法阶段就是民众通过地方自

治，培养参政能力，建设地方政府，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在整个民主革命建设

过程中，地方自治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革命派虽然推崇地方自治，但在清末，他们并不赞同维新派倡导的地方自治，更反对通过发

展地方自治来维护清朝统治。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

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

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⑩，广大民众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生存权、自由权、

财产权等都受到严重侵犯。瑏瑡因此，在清朝统治下，人民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治，要实现自治，

只有推翻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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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对地方自治的民主诉求，使得清政府在推行地方自治过程中，保持高度警惕。

二、清政府官员对地方自治的看法

对是否应该推行地方自治以及如何推行，清政府内部各级官员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
1906 年，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人在考察了各国宪政建设后，向两宫提出效法日本，在中

国开展包括地方自治在内的宪政改革建议。8 月 27 ～ 28 日，清政府召开了由满族亲贵、军机大

臣、政务大臣、大学士等重臣参加的廷臣会议，讨论改革的可行性。在会议上，奕劻、袁世凯、

徐世昌等人赞同载泽等提出的建议，主张速行立宪，以使君主威荣有增无减。但荣庆、铁良等人

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政治改革事关大局，如果事先不做准备，贸然推行地方自治等改革，容

易导致“执政者无权，而神奸巨蠹得以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如果被土豪劣绅讼棍

等乘机“公然握地方之命脉，则事殆矣”，瑏瑢所以他们主张暂缓实行。

为慎重起见，清政府在各级官员内部也征询了意见，出现了差别较大的看法。

一些官员基于近代民主立场，主张开放基层政权，吸纳民众参政议政，将地方官员置于民众

监督之下，以此建立新型的地方管理体制。

如驻俄使臣胡惟德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殷繁，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地方建设要面对

教育、商业、交通、卫生、救济等越来越多 “至纤至悉”的事务，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地方管

理体制已经很难适应这种变化， “断非守令一二人所可独担，亦非绅士数人所能分任。”因此，

只有动员民众，集思广益，实行新型地方自治管理，才能适应社会变化。他的方案是: 第一，在

地方建立民选的府县议会等机构作为代议机关，承担 “预算一县岁出入，稽核决算报告，及关

于地方公益一切应办之事”等功能，议员由本县人民选举，议员额数视一县人口多寡而定。第

二，在府县守令之下增置吏员，组成地方行政机关，吏员 “任免委诸守令，而登用必经考验，

俸给出自府县，而籍贯必属本乡”。地方行政机关“对于中央政府受监督之责，对于地方团体任

管辖之权，以故法律命令之所规定，府县议会之所议决，皆为守令所执行。”第三，地方行政、

代议机关之间彼此分权制衡，都“同受治于法律范围之下”。瑏瑣

胡惟德的地方自治方案，具有较浓厚的民主色彩，特别是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体制，

提出在地方设立与官府具有对等地位的民选议会机关，并将地方行政机关置于法律而非皇权约束

之下，这对当时的政治体制而言，无疑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建议。

但也有官员反对在基层开放政权，他们从维护皇权和既有体制稳定出发，主张对地方自治机

关的权限加以限制。

如出使奥国大臣李经迈表示，地方自治事关宪政基础，是内政改革最大的关键，因此在筹划

阶段，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极易引起动乱。他特别强调，“官吏行政之权，与地

方办事之权，必须预为分晰，断不至因侵越而生冲突”，因为地方自治机关是民选机构，而地方

官员则是由皇帝任命，如果将官吏置于民意机关的监督下，一旦民选代表罢免地方官员，皇权将

面临挑战。因此，李经迈特别强调，如果地方绅民对地方官员不满，“尽可准赴司法官控诉秉公

判决”，但是，“地方官进退之权”，则 “不可操之于自治会”， “盖非如此，则政界必因而扰

乱。”瑏瑤

一些基层官员对地方自治更是如临大敌。他们认为，“自治二字，人多误解，亟应申明更正

以定权限而防流弊”。所谓的误解，在他们看来，就是人们以自由平等来解释自治，“自治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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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而民主平权之弊生”，“视官长如木偶，等王章于弁髦”，“稍不如意，即藉口于自治之说而

与官争，争之不已则抗，抗之不已则乱。”基于此，这些地方官员呼吁，在推行地方自治时，必

须要“慎重自治概念”，否则“一悞其解，则其弊与自由平权相埒”，更严重的是 “平权自由之

党，中怀叵测，更不知若何鼓噪以职为厉阶。近数年南方党匪屡起风潮，是其殷鉴。”他们认

为，所谓自治，就是地方公共团体行使公共义务，但是，“公共之义务，必待国家认许而后尽;

公共之团体，亦不得与国家对抗而碍统治之权。”也就是说，地方自治组织不得藉口自治与官府

对抗，所有的活动必须得到官府批准后才可进行，“依法规所定之监督而行，绅肩厥任，官总其

成。此自治二字之铁板注脚。”只有这样，才能“权限明则政无纷扰，名分定而事有大纲。”瑏瑥

更有一些官员，提出了“君权”本位的“地方自治”方案。

如南书房翰林吴士鑑上了一份 《请试行地方分治折》，这份自称是 “取各国政法参互比勘，

更证以彼邦通人学士之议论”的地方自治方案，将地方自治当作维护君主中央集权的工具，反

映了清政府内部保守官员的地方自治改革方案。

吴士鑑认为， “司法行政之道，不外两端”，一是 “中央集权”，一是 “地方分治”。所谓

“中央集权”就是: “尊主柄也，其法权操诸君主，事虽经上下议院允行，非得君主俞允，则不

成为法律。若既经君主许可，以敕令布之全国，则中央政府得时时监督之，辟阖张弛，惟其所

令，而全国不敢自为风气”。而“地方分治”，在吴士鑑看来则是 “中央集权”的必要补充———
“然又恐权集中央，彼国臣民或但知有服从之义务，而不知有协赞之义务也，则又有地方分治之

制以维之。”

吴士鑑认为，实行地方自治对巩固君主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但为防止民权冲击君权，必须要

采取“职分而权不分”的方式。他的自治方案是: “凡郡县町村，悉举明练公正之士民以充议

长，综赋税、学校、讼狱、巡警诸大政，各视其所擅长者任之，分曹治事，而受监督于长官。其

人之不称职，事之不合法者，地方长官得随时黜禁之，遇有重大事件，则报告于中央政府，以行

其赏罚。”在这个方案中，地方自治人员只是“奉行成法”，“地方长官得随时黜禁之”。君主对

地方财政可以随时征用，“一旦有事，民财无非君财，操纵敛散，捷于呼吸。”吴士鑑自诩，实

行他的这种地方自治方案，既能挟国民之力与列强竞争，又能防止士民预政，“意美法良，无踰

于此”。瑏瑦

总体来看，对如何实行地方自治，清政府内部分歧较大，既有民主色彩的改革思路，也有君

主本位的方案，反映了各级官员对君权、官权、民权在地方自治中的不同定位，为清朝最高统治

者提供了多种选择。

三、从两份地方自治章程看清廷地方自治改革的取向

基于官员对地方自治的担忧，清廷没有在全国贸然实行地方自治，而是决定在部分领域、地

区先行试办。其中，以袁世凯督导的天津自治影响最大。从 1906 年 8 月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该地先后创办了天津自治局、地方自治研究所、自治期成会，并通过民选产生了天津地方自

治组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天津地方自治是一次具有官方背景的自治实验，是清政府地方自治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反映

了他们对地方自治改革的摸索，是我们分析清政府地方自治改革取向的一个重要案例。下面根据

《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公决草案》瑏瑧 ( 以下简称《草案》) 对有关情况加以考察。

431



先看天津地方自治组织是如何构成的。

天津地方自治组织由议事会和董事会组成，议事会议决地方自治事务，董事会主要负责执行

议事会议决交办之事以及地方官以国费委办之事。

议事会由议长、副议长和议员组成。议员 30 人，由选民通过复选法瑏瑨产生，任期两年; 议

长、副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每年从议员中改选。议长、副议长、议员均为名誉职，不支薪水。

议事会设常设事务所。书记由议事会从议员外选任，员额和薪水由议事会决定。

董事会由会长、副会长和会员组成。会长由天津县知县兼任，副会长和会员由议事会选举产

生。副会长和会员的任期都是四年，会员每两年改选其中的半数。副会长、会员有薪水，但不得

再兼任其他有薪水的职务。董事会设常任干事或临时干事，员额由议事会决定。设会计、书记，

但不得以董事会员兼任，员额和薪水由董事会自定。

在董事会中，会长主要负责 “代表本会签布文件、稽查本会办事成绩、开会议时发表意

见”，主要会务由副会长负责。副会长、会员解任时，须先期一个月接受议事会审核，核清后始

得解任。

从上述规定来看，天津地方自治组织是由民选代表和官方代表共同组成的。比较值得关注的

是天津县知县兼任董事会会长这一架构，这个设置，虽然有利于官方对地方自治的控制，但在理

论上也使其处于被问责地位。

另外，《草案》对议事会成员的政治、人身权利给以了一定保护，规定: “议长、副议长、

议员于议案范围中所发之言论，对于会外不负责任”，“议长、副议长、议员除现行犯外，于会

期中非得本议事会之承诺，不得逮捕。”这些条款，无疑为民众参政议政提供了较大空间，使得

他们在参加例会时能大胆议政。

再看天津地方自治组织所管辖的事务。

从《草案》规定来看，天津地方自治组织主要负责地方教育、实业、工程、水利、救恤、

消防、卫生、市场、警察等事务的创设、改良及相关经费的筹措、预算决算等。另外，还负责接

办地方政府交办的国费事务。在此过程中，自治组织 “得上书质问，地方官应解答之”。对于地

方政务，自治组织也有一定的处理权，如 “议事会得受人民关于地方利弊之条陈，酌量议行或

批却之”，“议事会得代人民申述其困苦不能上达之事于地方官，并调处民事上之争议”。

从上述规定来看，天津地方自治组织对地方事务具有相当大的权限，如他们可以受地方政府

委托，办理警察事务。

最后来看对天津自治组织的监督。

天津地方自治组织虽然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 《草案》对其也有严格监督，主要分两层:

一是地方自治机构的内部监督，即议事会和董事会互相监督。另外，还有官方监督，“初级为本

府知府，最高级为本省总督。其属于各司道主管之事务，各该司道亦得监督之”。此外，自治组

织所订文件条例需要“禀请本省总督批准并公布之”，“订立条例及新起征收”也须 “本省总督

批准之”，在一定情况下，“本省总督得解散县议事会”。

总体来看，虽然天津地方自治组织被置于官方的监管之下，但与前述清政府有关官员的设计

相比，天津地方自治组织还是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这一方面是因为督办的袁世凯在当时热心宪

政，致力推广地方自治; 另外，他不假手胥吏，调集了金邦平、凌福彭等留日学生督办自治，使

得这次自治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时人称天津地方自治中， “揆之势理所断不能行者，盖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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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至持之有故，与一时虽不能行而异日终无以易其言者，亦时时出于其间。”瑏瑩

天津地方自治实验之后，经过一年多 “不厌精详”的 “悉心考求”，1909 年 1 月 18 日，清

廷推出了地方自治的最终方案———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 以下简称 《章程》) 等。瑐瑠 《章程》

对此前官员指出的问题和地方自治实验中发现的问题，都作了相应调整，与 《草案》相比，清

廷对自治组织的权力加以了限制，使得所谓的地方自治，最终只是一种附庸于地方官府的事务性

组织。

先看清廷对地方自治的定位。

什么是地方自治? 在《章程》颁布前，清廷并没有给出过正式定义，这也是此前不少官员

呼吁尽快“慎重自治概念”的原因。对此，《章程》作出了回应，“新政权兴，事端既多创举，

即名义不免创设，若或望文生训，笼统误解，以自治为不受管辖之意，不独失国家驭民之柄，而

无识官吏，或谈虎变色，阴为摧阻，以隳宪政之基。名之不正，则生心害政，在在堪虞。”瑐瑡其

实，对当时清政府而言，最让其感到威胁的就是革命党人倡导的欧美式自治，这种由民众对地方

事务进行分权式管理的自治一旦实行，必然会在基层对清朝统治形成冲击。为了避免这种地方自

治挑战官方权威，在正式实施地方自治前，清廷对“地方自治”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

首先，淡化地方自治与欧美文化的关系。
“地方自治之制，其名词译自日本，其经画始于欧美”瑐瑢，这是包括清政府官员在内的时人对

地方自治的一个认识，但《章程》则对此加以了淡化，强调: “查地方自治之名，虽近沿于泰

西，而其实则早已根荄于中古，周礼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即名为有地治者，实为地方自治之

权舆。下逮两汉三老、啬夫，历代保甲乡约，相沿未绝。即今京外各处水会、善堂、积谷、保甲

诸事，以及新设之教育会、商会等，皆无非使人民各就地方聚谋公益，遇事受成于官，以上辅政

治而下图辑和，故言其实，则自治者，所以助官治之不足也。”从字面上来看，《章程》并没有

否定地方自治和欧美文化的关系，但它无视中国传统自治和近代地方自治的本质区别，认为

“泰西”只是创造了地方自治的概念而已，所谓的“地方自治之实”，“则早已根荄于中古”。清

廷的这种“追根溯源”，无非是想切断人们对欧美文化的比附借鉴，而把中国传统的地方自治作

为其建设的基础。

其次，确定自治“并非离官治而独立之词”。

在革命派的宣传下，当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地方自治的性质，认为 “地方自治之制度，

诚不可以不讲求，地方人民之性质，尤不可以不改变，盖必先去其独裁之性质，而后可以集群策

合群力以谋地方上之公益，而适合乎立宪国之行为”。瑐瑣为了遏制民众这种对地方自治的民主化要

求，巩固官方的基层统治，《章程》明确宣布: “自治者，与官治相对待而言也，无官治，则无

所谓自治，犹无二物，则无所谓彼此。自治之事渊源于国权，国权所许，而自治之基乃立。由是

而自治规约，不得牴牾国家之法律，由是而自治事宜，不得抗违官府之监督，故自治者，乃与官

治并行不悖之事，绝非离官治而孤行不顾之词。”在这段解释中，清廷将既有“官治”作为 “自

治”的权力来源和不可动摇的本体，以此确定了自治的附庸地位，在这种自治中，地方自治组

织显然只能如吴士鑑此前所规划的那样 “奉行成法”而已。对于这一点，清朝统治者予以了高

度强调，特别叮嘱督抚“尤须将朝廷惠爱闾阎官民共济之意，剀切晓谕，使知地方自治，乃辅

官治之所不及，仍统于官治之内，并非离官治而独立之词。”瑐瑤

再看《章程》对地方自治组织权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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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自治组织的事务范围，《章程》作了较具体的规定，分为本城镇乡之学务、本城镇乡

之卫生、本城镇乡之道路工程、本城镇乡之农工商务、本城镇乡之善举、本城镇乡之公共营业、

因办理本条各款筹集款项等事、以及其他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而素无弊端之各事等共 8

类，每一类都有具体名目。

与《草案》相比，地方自治组织失去了办理地方警察事务的权力，也失去了 《草案》规定

的诸如“议事会得受人民关于地方利弊之条陈，酌量议行或批却之”，“议事会得代人民申述其

困苦不能上达之事于地方官，并调处民事上之争议”之类的权限。另外，从表面看，虽然 《章

程》规定的自治内容要比《草案》丰富，但这种对内容的具体规定，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权利的

限定。这从《章程》开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查各直省地方局所，向归绅士经理者，其与官府

权限，初无一定，于是视官绅势力之强弱，以为其范围之消长。争而不胜，则互相疾视，势同水

火，近年以来，因官绅积不相能，动至生事害公者，弊皆官民分际不明，范围不定之所致。今既

令人民自治，若再有此种情形，宪政前途何由日进，是以特将自治事项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指实条列
獉獉獉獉

，别为款目
獉獉獉獉

，

俾一览而知其范围之所在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此外非国家之所许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即不容人民之滥涉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经理在民，董率在官，庶得

相倚相成之意，而胶扰可以不生。”

再者，地方自治组织人员的地位和权利都被打压。

在《草案》中，议事会可以“对于地方官所办之事，得上书质问，地方官应解答之”，“议

长、副议长、议员于议案范围中所发之言论，对于会外不负责任”，“议长、副议长、议员除现

行犯外，于会期中非得本议事会之承诺，不得逮捕”。《章程》则取消了这些内容，并规定 “自

治职员有以自治为名、干预自治范围以外之事者，城镇乡议事会各员及城镇董事会名誉董事，于

会议时停止其到会三日以上，十日以下，城镇董事会总董、董事及乡董、乡佐，停止其薪水半月

以上，二月以下，其情节重者，均除名”。体现在文书格式上，规定，“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

事会及乡董，行文该管地方官，用呈”， “地方官行文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用

谕”。
“慎重自治经费”，则暴露了清政府在推行地方自治时，并没有放弃巩固中央集权的企图。

有研究者曾认为，“清末专制政权已将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实业、公益善举、公共营业

等许多方面的相当一部分管理权下移民间，这说明清末的专制集权不是更加集中，而是空前削

弱”。瑐瑥笔者以为，这个论断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在传统中国，由于官方基层组织的财力、人

力有限，上述道路工程、公益善举等事务，实际大多依靠民间力量办理，因此，管理权下移民间

一说，并不十分准确。另外，即便此说成立，也不能说明清末专制集权的放松。因为新政开始

后，百废待兴，但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巨额赔款，清政府的财政此时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在此情

况下，他们将学务、实业、公共营业这些事务转给民间自治组织筹款建设，这对清政府而言，与

其说是管理权下移，更不如说是负担下移。这或许正是他们既防范地方自治，又推广地方自治的

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以民间人力、物力进行国家建设，对清政府加强统治力量而言，无疑是一种

低成本的操作。但即便如此，清廷也仍然强调“慎重自治经费”，但这并不是对民情的体恤———
《章程》称: “万事非财不举，地方自治既不能动用国家正款，则于旧有公款公产而外，不能不

别开筹措之途。然若漫无限制，则浮征滥费，势所难免，而甚者会敛逾等，或至与国税相妨，则

尤与自治宗旨相反。”显然，清廷强调的是地方自治在 “别开筹措之途”时，不能影响 “国税”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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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对新政时期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改革取向可以有一个大致把握———那就是

在官方的监督之下，通过分权制衡的方式组织地方人力，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由民间

组织筹集资金开展社会建设。诚如清廷所称，这种地方自治，确实是一种 “助官治之不足”的

自治! 民间吁求的近代民主范畴的地方自治，就这样被清政府改造成巩固新型专制统治的新基

石，清政府也由此化解了对其基层社会统治的挑战。

余 论

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曾说: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

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平时可以“耐心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

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18 世纪后期，法国人心思变，“路易十六最轻

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瑐瑦和法国大革命前夕一样，清政府

带有“专制”倾向的地方自治改革方案的推出，非但不能维护其统治，反而成为激化矛盾的导

火索。
1906 年，《东方杂志》对清廷改革曾发表过如下看法: “此诚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夫使

当局之举措果出之以诚意，而希望民权者亦诚厚养其实力以为基，则其由平和之途而达共同之幸

福，固无难也”，但是，如果改革只是为了笼络人心， “假文明之面目而增其附和之程度”，则

“数年以内形式毕具而腐败危险将视昔而愈甚”。瑐瑧

对于地方自治，致力和平改革的人士原本充满了期待，希望通过这个途径，激发民众参政议

政的热情，实现中国从传统王朝向近代民主国家的转变，上下一心，共图富强。日俄战争期间，

东北民众为图自保，创设东三省保卫公所，实行自治。对此，《中外日报》发表文章，对东三省

自治充满期望，认为“此次东三省之欲自立殆成功乎，将来东三省之自治政体或即为十八省之

先进乎”瑐瑨。对地方自治的向往，溢于言表。

然而，随着宪政改革的推进，人们对清政府越来越失望，即便是温和的立宪派，也越来越认

识到，不首先建设一个“以民为国”瑐瑩的责任政府，即便是他们此前倡导的地方自治也无法实行。
1907 年，《中国新报》刊发《国会与地方自治》一文，鼓动人们放弃地方自治，投身开办国会

运动，认为“欲普及地方自治，须速谋开设国会”，忽视国会，“亟亟谋地方自治，不惟足以阻

谋开国会者之气，而又将有危乎吾国家者在也。”

清政府“助官治之不足”的地方自治方案的出台，证明了立宪派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由

此激发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不满。地方自治章程颁发后，报刊上很少见到立宪派对此有赞誉之

词，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随之掀起的激荡社会的国会请愿运动。

而革命党人，则对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改革更是进行了无情批判: “地方自治推行已及两年，

而遍国中之自治事业，无一件可望有成效者。其所成立者，仅各省、府、州、县之自治局所而

已。”“苟只为设一自治局所，何则有于人民之利益耶?”瑑瑠 “筹办宪政，就朝廷一方面言之，则

挽救危亡之局在是，图收富强之效亦在是。就人民一方面言之，则恢复固有之权利在是，造就国

民之资格亦在是。”瑑瑡因此，他们倡导“而今而后，无论经若何之险阻，殚若何之劳瘁，要必竭尽

吾人所固有之能力，以谋绝对之完全自治，而不容更有一摧抑我民气之人，剥夺我民利之事，与

我同生共产于二十世纪中。”瑑瑢

如此结果，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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